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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

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十條。 

交通部組織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二 十 條  交通部置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

十四職等；輔助部長處理部務。 

主席：第二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李俊俋 

主席：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交通部組織法第二十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交通部組織法第二十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十四案。 

三十四、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天財等 17 人擬具「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1

會期第 1、10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64000762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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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鄭天財等 17 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業經併案審查

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09 月 20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4616 號、105 年 05 月 04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2338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天財

等 17 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提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 次會議報告；委員鄭天財等 17 人提案，經提本院

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均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4 月 5 日舉行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1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等提出審查，邀請

內政部部長葉俊榮及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另請原住民族委員會、法務部、司法院、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國防部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曾召集委員銘宗擔任主席。 

三、行政院提案意旨：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自七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制定公布施行後，

歷經十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本條例於九十三年六月二日修正公布時增訂第五條之二，於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經許可

持有槍砲、彈藥及刀械者受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應撤銷或廢止其製造、販賣、運輸

、轉讓、出租、出借、持有、寄藏與陳列槍砲、彈藥及刀械之許可，其目的在於維護國內社

會秩序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惟對於原住民經許可持有自製之獵槍或魚槍適用之結果，

將使其終身無法再持有自製獵槍或魚槍，影響其傳統生活文化，有檢討放寬之必要。爰擬具

本條例第五條之二修正草案，考量對社會治安之危害性，對上開原住民以故意犯一定刑度以

上之罪或犯罪惡性重大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始撤銷或廢止其製造、販賣、運輸

、轉讓、出租、出借、持有、寄藏自製獵槍或魚槍之許可，較能兼顧原住民生活文化與槍彈

管制政策之維護治安所需；另增訂對於原住民於本次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前，業已依現行本條

例第五條之二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廢止或撤銷其自製獵槍或魚槍之許可，尚未給價收購者，於

本次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後，符合修正後規定持有資格得重新申請許可之過渡規定，以達槍彈

管制目的及原住民財產權之均衡維護。 

四、委員鄭天財等 17 人提案意旨： 

(一)原住民族之文化、語言、習慣、價值觀及社會規範自成特殊之體系，迥異於主流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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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住民族狩獵行為為例，其狩獵乃屬原住民族傳統生活中建立及維繫部落秩序、自我

認同的重要行為，代代相傳的重要傳統文化，惟早年因受到國家法律限制之故，原住民

族無法依其傳統慣俗持有自製獵槍進行狩獵。 

(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72 年 6 月 27 日制定公布以來，迄至 86 年 11 月 24 日前，雖已意

識到原住民之生活文化異於一般社會主流，而有就「專供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之生活工具

」另訂管理辦法之授權，然對違反規定之「生活習慣特殊國民」仍施以刑罰制裁。嗣於

86 年 11 月 24 日修正公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增列第二十條明定原住民未經許可，製

造、運輸、陳列或持有自製之獵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不適用

前條之規定。此次修法雖已較修法前寬鬆，然意義上仍是將原住民持有槍枝之傳統評價

為犯罪行為。 

(三)直至 90 年 11 月 14 日修正公布後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原住

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或漁民未經許可，製造、運輸或持有自製之

漁槍，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下罰鍰，本條例有關刑罰之規定，不適

用之。」，始對原住民使用自製獵槍之行為不再課以刑罰（已經除罪化），即係基於狩

獵是原住民傳統維生方式之一，也是傳統生活習俗文化的重要內容，立法者同意國家不

應以法律限制原住民持有或製造獵槍進行授獵之行為。 

(四)惟「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持有人受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者，撤銷或廢止槍砲、彈藥、刀械之許可；及「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

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原住民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經確定者，不得申請製造

、運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或魚槍。導致原住民如於森林採集野生植物被認為竊取之案件

、或於原住民族土地墾殖被認為占用國土之案件、或因酒駕之案件等微罪或其他顯無涉

及槍砲彈藥刀械之罪，因此無法申請自製獵槍、魚槍，甚至已申請核准持有獵槍、魚槍

亦被撤銷許可。 

(五)考量立法院修法意旨及保障原住民族基本狩獵權利，爰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第五條之二，增訂第六項，列舉原住民具第五條之二第一項第六款情形時，如所犯之罪

係微罪或顯無涉槍砲彈藥刀械之罪，應允原住民申請自製獵槍、魚槍，已申請核准持有

獵槍、魚槍亦不予撤銷或廢止許可。 

五、內政部部長葉俊榮說明： 

有關行政院所提本條例第五條之二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1.本條例於九十三年六月二日修正公布時，增訂第五條之二，於該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經

許可持有槍砲、彈藥及刀械者受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應撤銷或廢止其製造、販賣

、運輸、轉讓、出租、出借、持有、寄藏與陳列槍砲、彈藥及刀械之許可，其目的在於維

護國內社會秩序及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惟對於原住民經許可持有自製獵槍或魚槍，倘

受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將使其終身無法再持有自製獵槍或魚槍，影響甚鉅，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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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放寬之必要。 

2.考量社會治安兼顧原住民傳統生活文化，該條修正草案放寬規定，原住民故意犯最輕本刑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犯罪惡性重大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始撤銷或廢止其

製造、販賣、運輸、轉讓、出租、出借、持有、寄藏自製獵槍或魚槍之許可。 

3.本次草案修正倘原住民因舊法受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撤銷或廢止其自製獵槍或魚

槍之許可，在尚未給價收購前，於本條文修正施行後，符合放寬規定者得重新申請許可，

繼續持有該自製獵（魚）槍，以達槍彈管制目的及原住民財產權之均衡維護。 

六、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夷將．拔路兒說明： 

(一)原住民族狩獵文化內涵至為複雜，除「獵具使用」知能外，尚同時包含「原住民族傳統

知識」之運用以及「原住民族傳統規範」對於獵人行為之實際約束。獵具管制事實上不

只影響原住民族狩獵，更對原住民族傳統知識實踐及價值規範系統具有衝擊影響。因此

，本會對於原住民族狩獵之國家管制措施，向來主張「培力部落自主管理，重建部落傳

統規範」之基本原則，也本於以上基本原則持續與各有關主管機關協調，期望在立法院

所制定之法律整體框架內，架構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權利體系。 

尤其我國業已訂定兩公約施行法，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1 條及第 15 條，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 條、第 26 條及第 27 條均有相關規定保障所有民族享有依政

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享受科學進步之權利；法律既然許可原住民自製獵槍，亦

應允許原住民依科學發展而日益進步之技術方法，製造狩獵所需獵槍。因此，大院委員

主動提案修正本條例並強化原住民族使用獵槍、魚槍之保障措施，可謂符合國際潮流，

並充分尊重原住民族漁獵文化發展及時代演進，本會至為感謝。 

(二)原住民族部落既有對於其空間領域內自然資源之運用規範；原住民獵人部落自主規制下

，僅能在一定之條件、時期、區域，針對特定的物種，以特定之形式從事有限度之狩獵

行為；國家若能有效復振前開傳統規範，對於自然資源管理及狩獵行為管制始可收事半

功倍之效。 

七、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委員對於提案所揭示尊重原住民傳統狩獵文化，並保障原

住民族基本狩獵權利，咸表重視與支持。惟對於條文保障事項，間有待審慎研酌者。爰決議

：「第五條之二，保留。」。 

八、委員鄭天財等 3 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五條之二 依本條例許可之槍砲、彈藥、刀械，有下列情形之一，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其

持有之槍砲、彈藥、刀械，由中央主管機關給價收購。但政府機關（構）購置使用之槍砲

、彈藥、刀械或違反本條例之罪者，不予給價收購： 

一、許可原因消滅者。 

二、不需置用或毀損致不堪使用者。 

三、持有人喪失原住民或漁民身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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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有人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者。 

五、持有人死亡者。 

六、持有人受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七、持有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八、持有槍砲、彈藥、刀械之團體解散者。 

刀械持有人死亡、團體解散，重新申請許可持有者，或自製獵槍持有人死亡，其繼用

人申請繼續持有者，經許可後，不予給價收購。 

前項自製獵槍繼用人，以享有法定繼承權人之一人為限。但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

者，不得申請繼續持有。 

第一項給價收購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逐年編列預算支應；其價格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並委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 

第一項收購之槍砲、彈藥、刀械及收繳之證照，由中央主管機關送交內政部警政署銷

毀。但經留用者，不予銷毀。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於經許可持有自製獵槍或魚槍之原住民，以其故意犯最輕本刑為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犯下列規定之一之罪為限，適用之： 

一、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四項、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百八十六條之一第

一項、第四項、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第二項、第二

百七十一條第三項、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三項、第二百七十三條、第二百七十四條、第二

百七十五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九條、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百八十

二條、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百零三

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

、第三百二十六條、第三百二十八條第五項、第三百四十六條或第三百四十七條第四項

。 

二、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三條或第七條。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後段或第六條。 

四、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五項、第六項、第五條第四項、第七條第二項、第三項、

第四項、第五項、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前，原住民犯前項規定以外之罪，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撤銷或廢止其自製獵槍或魚槍之許可，尚

未給價收購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於三個月內重新申請許可；屆期未申

請許可或其申請未經許可者，仍依規定給價收購。」 

九、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曾召集委

員銘宗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十、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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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委員鄭天財等17人提案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委員鄭天財等 17 人提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保留） 第五條之二 依本條例許

可之槍砲、彈藥、刀械

，有下列情形之一，撤

銷或廢止其許可；其持

有之槍砲、彈藥、刀械

，由中央主管機關給價

收購。但政府機關（構

）購置使用之槍砲、彈

藥、刀械或違反本條例

之罪者，不予給價收購

： 
一、許可原因消滅者。 
二、不需置用或毀損致

不堪使用者。 
三、持有人喪失原住民

或漁民身分者。 
四、持有人規避、妨礙

或拒絕檢查者。 
五、持有人死亡者。 
六、持有人受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 
七、持有人受監護或輔

第五條之二 依本條例許

可之槍砲、彈藥、刀械

，有下列情形之一，撤

銷或廢止其許可；其持

有之槍砲、彈藥、刀械

，由中央主管機關給價

收購。但政府機關（構

）購置使用之槍砲、彈

藥、刀械或違反本條例

之罪者，不予給價收購

： 
一、許可原因消滅者。 
二、不需置用或毀損致

不堪使用者。 
三、持有人喪失原住民

或漁民身分者。 
四、持有人規避、妨礙

或拒絕檢查者。 
五、持有人死亡者。 
六、持有人受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 
七、持有人受監護或輔

第五條之二 依本條例許

可之槍砲、彈藥、刀械

，有下列情形之一，撤

銷或廢止其許可；其持

有之槍砲、彈藥、刀械

，由中央主管機關給價

收購。但政府機關（構

）購置使用之槍砲、彈

藥、刀械或違反本條例

之罪者，不予給價收購

： 
一、許可原因消滅者。 
二、不需置用或毀損致

不堪使用者。 
三、持有人喪失原住民

或漁民身分者。 
四、持有人規避、妨礙

或拒絕檢查者。 
五、持有人死亡者。 
六、持有人受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 
七、持有人受監護或輔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例立法目的為維

護國內社會秩序、保障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原

則禁止人民持有槍彈。

惟基於尊重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對於其持有自

製獵槍或魚槍之許可，

應予撤銷或廢止之情形

，應予檢討。 
二、現行第一項第六款持

有人受判處有期徒刑以

上之刑確定，撤銷或廢

止其許可之規定，對於

原住民自製之獵槍或魚

槍適用之結果，將使其

終身無法再持有自製獵

槍或魚槍，影響其傳統

生活文化，有放寬之必

要。考量犯最輕本刑為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者，依刑事訴訟法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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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 
八、持有槍砲、彈藥、

刀械之團體解散者。 
九、其他違反應遵行事

項之規定者。 
刀械持有人死亡、

團體解散，重新申請許

可持有者，或自製獵槍

持有人死亡，其繼用人

申請繼續持有者，經許

可後，不予給價收購。 
前項自製獵槍繼用

人，以享有法定繼承權

人之一人為限。但未成

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者

，不得申請繼續持有。 
第一項給價收購經

費由中央主管機關逐年

編列預算支應；其價格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並委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 
第一項收購之槍砲

、彈藥、刀械及收繳之

證照，由中央主管機關

送交內政部警政署銷毀

。但經留用者，不予銷

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 
八、持有槍砲、彈藥、

刀械之團體解散者。 
九、其他違反應遵行事

項之規定者。 
刀械持有人死亡、

團體解散，重新申請許

可持有者，或自製獵槍

持有人死亡，其繼用人

申請繼續持有者，經許

可後，不予給價收購。 
前項自製獵槍繼用

人，以享有法定繼承權

人之一人為限。但未成

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者

，不得申請繼續持有。 
第一項給價收購經

費由中央主管機關逐年

編列預算支應；其價格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並委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 
第一項收購之槍砲

、彈藥、刀械及收繳之

證照，由中央主管機關

送交內政部警政署銷毀

。但經留用者，不予銷

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 
八、持有槍砲、彈藥、

刀械之團體解散者。 
九、其他違反應遵行事

項之規定者。 
刀械持有人死亡、

團體解散，重新申請許

可持有者，或自製獵槍

持有人死亡，其繼用人

申請繼續持有者，經許

可後，不予給價收購。 
前項自製獵槍繼用

人，以享有法定繼承權

人之一人為限。但未成

年人或無行為能力人者

，不得申請繼續持有。 
第一項給價收購經

費由中央主管機關逐年

編列預算支應；其價格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並委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執行。 
第一項收購之槍砲

、彈藥、刀械及收繳之

證照，由中央主管機關

送交內政部警政署銷毀

。但經留用者，不予銷

定為強制辯護案件、第

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不得緩起訴、第

二百七十三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不得適用簡式審

判程序、第四百五十五

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不得

為協商程序之聲請，顯

屬重罪，另犯罪惡性重

大或曾犯以強暴、脅迫

為行為態樣或施加不法

腕力性質之罪、公共危

險罪、故意致人於死或

故意致人於傷、攜帶凶

器之加重竊盜之罪、盜

採森林主副產物、獵殺

保育類動物之罪、製造

販賣或運輸彈藥罪、私

運管制物品進出口之罪

、參與犯罪組織之罪、

販賣各級毒品之罪經判

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

定者，仍宜維持依現行

規定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犯其他以外之罪經判

處有期徒期以上之刑確

定者則予放寬，爰增訂

第六項規定，定明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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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於經許可持有自製獵

槍或魚槍之原住民，以

其故意犯最輕本刑為三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

犯下列規定之一之罪為

限，適用之： 
一、刑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之二第一項、第四

項、第一百八十六條

、第一百八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第四項、

第一百八十七條、第

二百二十四條、第二

百三十一條之一第二

項、第二百七十一條

第三項、第二百七十

二條第三項、第二百

七十三條、第二百七

十四條、第二百七十

五條、第二百七十七

條第一項、第二百七

十九條、第二百八十

一條、第二百八十二

條、第二百九十六條

、第二百九十八條、

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

毀。 
原住民具第一項第

六款情形，其所犯為刑

法之內亂、外患、故意

殺人、故意傷害、第一

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

第一款或第二款以外之

公共危險罪、妨害性自

主、妨害風化、妨害自

由、搶奪、強盜、海盜

、恐嚇、擄人勒贖、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懲治走私條例、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以外之罪

者，其自製獵槍之許可

，不受第一項撤銷或廢

止其許可之限制。 

毀。 項第六款規定於經許可

持有自製獵槍或魚槍之

原住民適用之情形，以

兼顧原住民生活文化與

槍彈管制政策之維護治

安所需。 
三、增訂第七項，定明於

本條本次修正施行前，

原住民犯第六項規定以

外之罪經依現行第一項

第六款規定撤銷或廢止

許可，於本條本次修正

施行後，重新符合修正

後規定持有資格且尚未

完成辦理給價收購者，

由原處分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知

受處分人於三個月內重

新申請許可。屆期未申

請許可或其申請未經許

可者，仍應給價收購，

以達管制目的。 
四、第一項至第五項未修

正。 
委員鄭天財等 17 人提案：

一、原住民族之狩獵乃屬

原住民族傳統生活中建

立及維繫部落秩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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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第三百零

三條、第三百零四條

、第三百零五條、第

三百二十一條、第三

百二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項、第三百二十

六條、第三百二十八

條第五項、第三百四

十六條或第三百四十

七條第四項。 
二、森林法第五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項、第

三項、第五項、第五

十二條、第五十三條

第二項或第五十四條

。 
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四十條、第四十一條

或第四十二條。 
四、本條例第九條、第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四項、第五項

、第十三條第二項、

第四項、第五項、第

十四條或第十五條。 
五、懲治走私條例第二

條、第三條或第七條

。 

我認同的重要行為，代

代相傳的重要傳統文化

；惟早年受到國家法律

限制，原住民族並無法

依其傳統慣俗持有自製

獵槍進行狩獵。經幾次

修法，現行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特別明定原住民未經

許可而製造、運輸或持

有自製之獵槍、魚槍，

供作生活工具之用者，

不適用該條例刑罰規定

，即係國家法律肯定原

住民族持有獵槍之狩獵

文化。 
二、因本條文第一項第六

款規定，持有人受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者，撤銷或廢止槍砲、

彈藥、刀械之許可；槍

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

辦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

定，原住民經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刑，經確定

者，不得申請製造、運

輸或持有自製之獵槍或

魚槍。導致原住民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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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三條第一項後段、

第二項後段或第六條

。 
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四條第五項、第六

項、第五條第四項、

第七條第二項、第三

項、第四項、第五項

、第八條、第十條、

第十一條、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或第十五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之本條

文施行前，原住民犯前

項規定以外之罪，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撤銷或廢止其自製獵槍

或魚槍之許可，尚未給

價收購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通知

其於三個月內重新申請

許可；屆期未申請許可

或其申請未經許可者，

仍依規定給價收購。 
 

森林採集野生植物被認

為竊取之案件、或於原

住民族土地墾殖被認為

占用國土之案件、或因

酒駕之案件等微罪或其

他顯無涉及槍砲彈藥刀

械之罪，無法申請自製

獵槍、魚槍，甚至已申

請核准持有獵槍、魚槍

亦被撤銷許可。 
三、考量立法院修法意旨

及保障原住民族基本狩

獵權利，爰於本條文增

訂第六項，列舉原住民

具第五條之二第一項第

六款情形時，如所犯之

罪係微罪或顯無涉槍砲

彈藥刀械之罪，應允原

住民申請自製獵槍、魚

槍，已申請核准持有獵

槍、魚槍亦不予撤銷或

廢止許可。 
審查會： 
第五條之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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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曾召集委員銘宗補充說明。 (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6 年 5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5 分至 2 時 26 分 

地  點：紅樓 301 會議室 

協商主題：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鄭天財等 17 人擬具「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 

一、第五條之二修正如下： 

第五條之二  依本條例許可之槍砲、彈藥、刀械，有下列情形之一，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其持有

之槍砲、彈藥、刀械，由中央主管機關給價收購。但政府機關（構）購置使用之槍砲

、彈藥、刀械或違反本條例之罪者，不予給價收購： 

一、許可原因消滅者。 

二、不需置用或毀損致不堪使用者。 

三、持有人喪失原住民或漁民身分者。 

四、持有人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者。 

五、持有人死亡者。 

六、持有人受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七、持有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八、持有槍砲、彈藥、刀械之團體解散者。 

九、其他違反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者。 

刀械持有人死亡、團體解散，重新申請許可持有者，或自製獵槍持有人死亡，其

繼用人申請繼續持有者，經許可後，不予給價收購。 

前項自製獵槍繼用人，以享有法定繼承權人之一人為限。但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

力人者，不得申請繼續持有。 

第一項給價收購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逐年編列預算支應；其價格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並委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 

第一項收購之槍砲、彈藥、刀械及收繳之證照，由中央主管機關送交內政部警政

署銷毀。但經留用者，不予銷毀。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於經許可持有自製獵槍或魚槍之原住民，以其故意犯最輕本

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犯下列規定之一之罪為限，適用之： 

一、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四項、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百八十六

條之一第一項、第四項、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一條

之一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項、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三項、第二百七十三

條、第二百七十四條、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

九條、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百八十二條、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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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百零三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

條、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百二十六條、第

三百二十八條第五項、第三百四十六條或第三百四十七條第四項。 

二、森林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五十四條。 

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但於本條文修正前，

基於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

之罪者，不在此限。 

四、本條例第九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第十三條第二

項、第四項、第五項、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 

五、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三條或第七條。 

六、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或第六條。 

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五項、第六項、第五條第四項、第七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或第十五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前，原住民犯前項規定以外之罪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撤銷或廢止其自製獵槍或魚槍之

許可，尚未給價收購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於三個月內重新申請許

可；屆期未申請許可或其申請未經許可者，仍依規定給價收購。 

二、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鑑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九款規定，其他違反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者，主管機關即撤銷或廢止其槍枝許可。而所謂其他應遵行事項，其中即包含「槍砲彈藥刀械

許可及管理辦法」，此辦法中第十六、十八、十九條係規範原住民族持有自製獵槍之相關行為

，然上開各條中，皆係已取得許可後，僅未為後續之戶籍變更之異動登記或持有人之異動登記

等，且此登記無涉許可與否之問題，僅屬程序瑕疵，然若構成此程序瑕疵，則無待主管機關限

期補正，而逕行撤銷或廢止，此規定顯有過嚴之虞。爰要求內政部對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第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九款違反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者中所列「應遵行事項」做出檢討、

修正。 

提案人：鄭天財 Sra Kacaw  曾銘宗  簡東明  孔文吉  

Kolas Yotaka     高金素梅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協商主持人：曾銘宗 

協 商 代 表：鄭天財 Sra Kacaw   陳 瑩  曾銘宗  廖國棟 

王育敏  林為洲  Kolas Yotaka     柯建銘 

葉宜津  李俊俋  陳怡潔  李鴻鈞  徐永明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

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五條之二協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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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五條之二  依本條例許可之槍砲、彈藥、刀械，有下列情形之一，撤銷或廢止其許可；其持有

之槍砲、彈藥、刀械，由中央主管機關給價收購。但政府機關（構）購置使用之槍砲

、彈藥、刀械或違反本條例之罪者，不予給價收購： 
一、許可原因消滅者。 
二、不需置用或毀損致不堪使用者。 
三、持有人喪失原住民或漁民身分者。 
四、持有人規避、妨礙或拒絕檢查者。 
五、持有人死亡者。 
六、持有人受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七、持有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者。 
八、持有槍砲、彈藥、刀械之團體解散者。 
九、其他違反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者。 
刀械持有人死亡、團體解散，重新申請許可持有者，或自製撒槍持有人死亡，其

繼用人申請繼續持有者，經許可後，不予給價收購。 
前項自製獵槍繼用人，以享有法定繼承權人之一人為限。但未成年人或無行為能

力人者，不得申請繼續持有。 
第一項給價收購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逐年編列預算支應；其價格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並委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 
第一項收購之槍砲、彈藥、刀械及收繳之證照，由中央主管機關送交內政部警政

署銷毀。但經留用者，不予銷毀。 
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於經許可持有自製獵槍或魚槍之原住民，以其故意犯最輕本

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犯下列規定之一之罪為限，適用之： 
一、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四項、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百八十六

條之一第一項、第四項、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一條

之一第二項、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三項、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三項、第二百七十三

條、第二百七十四條、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

九條、第二百八十一條、第二百八十二條、第二百九十六條、第二百九十八條

、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百零三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

條、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三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三百二十六條、第

三百二十八條第五項、第三百四十六條或第三百四十七條第四項。 
二、森林法第五十一條第二項、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五十四條。 
三、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或第四十二條。但於本條文修正前，

基於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四十一條

之罪者，不在此限。 
四、本條例第九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第十三條第二

項、第四項、第五項、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 

五、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三條或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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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後段或第六條。 

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四條第五項、第六項、第五條第四項、第七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或第十五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本條文施行前，原住民犯前項規

定以外之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撤銷或廢止其自製獵

槍或魚槍之許可，尚未給價收購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其於三個月內

重新申請許可；屆期未申請許可或其申請未經許可者，仍依規定給價收購。 

主席：第五條之二照協商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國民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李俊俋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15）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34 案，建請完成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王育敏 

主席：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繼續處理黨團協商所作之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鑑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九款規定，其他違反應遵行事項之規定

者，主管機關即撤銷或廢止其槍枝許可。而所謂其他應遵行事項，其中即包含「槍砲彈藥刀械

許可及管理辦法」，此辦法中第十六、十八、十九條係規範原住民族持有自製獵槍之相關行為

，然上開各條中，皆係已取得許可後，僅未為後續之戶籍變更之異動登記或持有人之異動登記

等，且此登記無涉許可與否之問題，僅屬程序瑕疵，然若構成此程序瑕疵，則無待主管機關限

期補正，而逕行撤銷或廢止，此規定顯有過嚴之虞。爰要求內政部對於「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第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九款違反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者中所列「應遵行事項」做出檢討、

修正。 
提案人：鄭天財 Sra Kacaw   曾銘宗  簡東明  Kolas Yotaka 

孔文吉  高金素梅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主席：請問院會，對上述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